
工程，等等。十七大提出要基本消除绝对贫困，这次则是要求全部脱贫，一个都不能少。这也体现

了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人民为中心，在作为基础性的经济领域，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普遍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走共

同富裕的道路。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3 页)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曾提出过“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的原则，是为了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把蛋糕做大。经过一段时间后，从 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

中全会决定及以后，党的文件已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针对居民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趋

势，提出在分配中要更加注重公平，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努力缩小差距。这项政策调整

已逐渐取得成效。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自 2008 年达到高点 0. 491 以后逐步下降，2014
年下降至 0. 469，这个数字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 0. 4 的警戒线。这说明今后在收入分配方面仍然

需要坚持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
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打赢清除绝对贫困攻坚战，是真正的惠民工程，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落实改革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最重要内容。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全国七

千多万人脱贫，将有力缩小贫富差距，降低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相信在党和政府坚强领

导下，我们将顺利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
在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力争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从现有的金

字塔型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转变，至少应当做到大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前几年有学

者提出，户年均收入 6 万—20 万元收入者为中等收入者) ，大大缩小低收入群体。我国中等收入

群体的比例目前有人估计为 18% ( 皮尤研究中心报告，2015 年 7 月 8 日) 。从统计数据看，发达

国家的中等收入者比重一般在 60% 左右，大体上形成橄榄型结构。我国要形成橄榄型结构，中等

收入者比重至少要达到 50% 以上。因此，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应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

个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是坚持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

林 岗

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归根结底是要学习马克思的经济研究方法。恩格斯

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

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唯物辩证法，或者说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曾对历史唯物主义做过一个经典的表述。马克思将这个表述称为“我所

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② 这个“总的结果”，也就是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个方法论原则包含着以下四个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分析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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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林岗，中国人民大学，邮政编码: 100872。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8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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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生产关系必然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来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

有人将这个规范称为生产力的首要性原则。为什么要将生产力放在首要的位置? 因为生产是

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们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生产。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是建立在

这个颠扑不破的基石上的。人类的生产活动从来就不是由互不相干的个人孤独地进行的。人类生

来是群居的，是所谓“社会动物”。作为社会动物，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必然会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

即生产关系。在生产实践中，人类改进技术，开辟新生产领域，使得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在生

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采用的

生产技术，要求按与之相适应的方式将人们组织起来，而与生产的技术组织形式相适应，又会形成

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我们可以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原理更简略地表述为: 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

中，人类提高生产效率的努力推动生产技术进步，生产技术的变化会引起生产组织的变化，而生产

组织的变化又会导致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造成经济制度的变

迁。这个原理，是通过对大量经验事实的归纳得出的，有着坚实的经济史根据。

二、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分析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

生产关系体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产关系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

系、产品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构成的一个经济关系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起基础作用的是直

接生产过程中间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性质都是由直接生产过程的关系的性

质派生出来的或衍生出来的。这里的道理并不复杂: 东西都没生产出来，谈何分配、交换? 由于

生产是分配和交换的前提，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自然成为全部经济关系的基础。直接生产过程中

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与法律上的物权，即东西归谁所有，意义是不同的。但

是，在这个问题上，政治经济学界延续至今的传统，却是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关于物权的法律规

定等同起来。斯大林领导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过程中人与

人的关系分开，这样就使得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物权没有区别了。这样理解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不

对的。
那么，为什么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直接生产过程中间人与人的关系? 因为不这样理解生产资

料所有制，会使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成为意义空洞贫乏的、缺少解释力的概念。比如问你什么是

资本主义所有制? 如果按照物权观点，回答是: 生产资料所有权归资本家。但是，如果不搞清作为

所有权主体的资本家的社会属性，这种回答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什么是资本家? 简单地说，

那就是拿钱购买他人的劳动力，通过控制生产过程以榨取剩余价值，从而使自己的钱增殖的那种

人。这样，就把雇佣劳动关系和剩余价值生产都讲到了，实际上已经将直接生产过程中关系的要点

都涉及到了。你讲的这套用抽象的物权所无法说明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

述的，而第一卷的副标题就是“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面说，劳动者与生产

资料相结合的方式是区分不同历史时代( 社会经济形态) 的根据。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只能

发生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因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显然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

系，其实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另一种说法。
这里要强调的是，只有在生产中才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一般的财

产关系，比如说某人有一辆车、某人有一座房，这类一般财产关系不属于直接生产过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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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据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关系来

理解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道德规范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但这种研究又不可能不涉及到社会的上层建筑。实际

上，撇开社会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规范进行所谓纯经济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定社会形态

下，法律和伦理规范总是有着特定的经济关系含义。我们可以以私人产权为例来说明这个命题。
私人产权在《罗马法》( 或更早的习惯法或成文法) 中就已经被明确定义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

财产的使用和处分的权利。这个规定一直沿用到现在。但这种表面上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规定，在

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体现的具体经济内容是十分不同的。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资

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核心内容的雇佣劳动制度即劳动力的买卖关系，就是通过适用于一切商品

交换的产权关系实现的，即通过以买卖双方彼此承认对方的所有权而自愿缔结契约实现的。同样，

在奴隶制条件下，奴隶买卖也被看作是一种自愿的契约，这种买卖也是以买卖双方彼此承认对方的

所有权为前提，但体现了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在这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条件下，所有

权主体及其实施所有权的各种权能的经济界限，是根本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生产资料

所有者的资本家，与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工人，是作为具有平等权利的不同的所有权主体进行交易

的; 资本家对买来的劳动力所能实施的权利只限于劳动契约所规定的时限，且不能涉及工人的人身

自由。在奴隶制条件下，进行奴隶交易的所有权主体是不同的奴隶主，以奴隶身份被买卖的劳动力

不具有任何产权，而只是交易的对象; 奴隶主对奴隶的各种所有权权能可以无限地实施于奴隶的人

身，生杀予夺悉出其便。可见，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赋予产权以特定经济内容，为它所包含的各种

权能( 占有、使用、处分等等) 规定了特殊的社会界限，这些权能的实施则成为一定生产关系的实现

形式。
所以，我们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不能把抽象的法律规定或伦理规范当作基础; 不能从存在于

不同时代、但在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内容的抽象的法律规定和伦理观念开始我们的分析，而应该用

实际存在的经济关系来说明历史上形成的法律规定和伦理规范的现实经济内容。

四、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人的经济行为

科学哲学探讨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有关于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区分。所谓个体主义，又称

为简化论或还原论。简单地讲，就是认为任何复杂体系或整体都是个体的集合，整体由个体说明，

因而科学认识只能通过将研究对象分解或简化为它的组成要素来达到。整体主义的方法则认为，

仅仅了解整体是由什么要素组成的还不足以达到对事物的科学认识，因为组成整体的要素之间存

在一定的组合形式即结构，而结构也是事物性质的决定因素。
按照个体主义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以对个人的研究为基础，社会规律最终归结为个人的行

为规律。在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之前，学者们大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探讨社会问题的。这看似合

乎实际( 社会确实是由个人组成的) ，很“唯物”，但最终必然走向唯心主义。为什么? 不考虑社会

结构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抽象掉，得到的

个人只能是纯粹生物学上的个体，个人的行为就只能用基于人类生物学性质的某种“类本质”或

“人性”来解释。这种个人行为从本质上说只能是生物本能，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人的社会行为。有

个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哲学家，叫费尔巴哈，他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认为物质相对于精神是第

一性的，但历史观却是唯心主义的。他将基于两性关系的爱说成是人的本质，主张建立一个爱的宗

教来消除社会弊端。马克思针对他的理论指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

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实际上是“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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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个体”，因而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

性”，即人类共同的生物学性质，而没有看到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

式的”。①

根据马克思的这些看法，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分析，必须在历史地形成的既定社会经济结构

( 社会生产关系) 的框架内来进行，而不能直接诉诸某种万古不变的抽象人性假设( 例如功利主义

的理性人假设) 。个人的行为目标或价值取向，以及他在达成这个目标时所面对的种种约束，都是

由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

的行为目标和行为约束也就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工资水平上涨

时，老板们的通常反应是不高兴，而工人们的反应通常是高兴; 为什么同为人类因而具有相同的

“类本质”或“人性”的老板和工人，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相反? 这是因为他们处在雇佣劳动关系中

利益对立的两端。在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中，老板的行为目标是最大利润，工资作为成本是实现这个

目标的约束; 而对于工人，工资是自己的收益，挣更多的工资是他的行为目标，由于产品价值中老板

的利润份额与工资份额之间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利润份额的大小构成对工人达成其行为目标的

约束。这类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俯拾皆是。比如菜市场上家庭主妇与小贩的讨价还价，前者的

压价行为和后者的抬价行为，也是由双方在交易关系中作为买者和卖者居于不同地位，利益上有对

立决定的。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

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马克思主

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②即便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将来我们不再采用马克思用过的某

些概念、范畴，但是只要遵循上述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就仍然是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正确道路上。卢卡奇讲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就是这个意思。不是用马克思的方法对变化了

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做出新的理论概括，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勾微索

隐，那不叫坚持马克思主义，更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如果不认真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经典文献，是谈不上理解并掌握马克思的方法的。

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经济新常态*

简新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8 页。

② 《历史和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 48 页。

* 简新华，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邮政编码: 430072。

一、名词释义

现在中国经济学界使用着好几个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的经济学名词，对这些

名词的内涵和外延、区别和联系的理解，有些似乎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共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 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关系? 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这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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